
2013最佳書狀 

 

最佳書狀 
被被被被告方告方告方告方 政治大學政治大學政治大學政治大學 言詞辯論意旨狀言詞辯論意旨狀言詞辯論意旨狀言詞辯論意旨狀 案號：ＯＯ年度Ｏ字第ＯＯ號 股別： 訴訟標的金額：新台幣兩億元整 被   告 公平交易委員會 代 表 人 王公平 訴訟代理人 ＯＯＯ 原   告 漢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有守 訴訟代理人 ＯＯＯ 訴願決定日期及字號：行政院ＯＯ年Ｏ月Ｏ日院臺訴字第 1021111號 收受訴願決定日期：ＯＯ年Ｏ月Ｏ日 

 為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謹依法提呈辯論意旨狀事： 答辯聲明答辯聲明答辯聲明答辯聲明 一一一一、、、、    原告之訴駁回。 二二二二、、、、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事實及理由事實及理由事實及理由 事實經過事實經過事實經過事實經過 原告漢點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原告）前於民國（下同）94年 7月起至 100年 4月止，參與由台灣各WBC廠商共同組成之「鑽石會議」。在上述會議中，各廠商主要討論各自產銷情形，對市場之看法及預期 WBC 未來之市場供需，包括產能及銷售，未來內銷與外銷價格漲跌等狀況。自 96年起，鑽石會議更進一步邀請韓國三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月公司）與樂勇股份有限公司、日本傑尼斯株式會社與吉本株式會社，以及大陸王師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與含笑化工廠有限公司參加聚會。嗣於 101年 6月間 ，訴外人三月公司向被告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被告機關）提出寬恕政策申請，檢舉原告、康定公司，希輝公司等廠商藉由參與鑽石會議，不法共謀壟斷WBC產品之價格，違反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聯合行為之規定。經被告機關調查後，認定原告等廠商確實透過鑽石會議合意訂定WBC產品價格，故於 101年 12月 1日依公平法第 41條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條及第十四條情節重大案件之裁處罰鍰計算辦法」，課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2 億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案經行政院ＯＯ年Ｏ月Ｏ日院臺訴字第
1021111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猶表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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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不爭執事項雙方不爭執事項雙方不爭執事項雙方不爭執事項 一一一一、、、、    本案相關產品市場為 WBC 產品市場；地理市場則為臺灣地區市場。 二二二二、、、、    參與鑽石會議之廠商為 WBC 產品市場之水平競爭者。相關廠商 101年之市場占有率如被證五「台灣地區WBC廠商市場占有率整理表。」所示。 三三三三、、、、    原告確有派員出席鑽石會議（鑽石會議統計表如被證六所示），但並非每次均出席會議。 四四四四、、、、    各廠商 WBC 產品之 94年至 100年各廠商WBC月平均價格表如被證七所示。 本案爭點本案爭點本案爭點本案爭點 一一一一、、、、    原告與其他相關廠商是否有外部一致性行為存在？所謂外部一致性行為是否包括「某個上、下限價格範圍內」之一致？原告為定價決策時，「預知競爭廠商未來訂價」或「僅知悉競爭廠商前期歷史價格」間之差異，對一致性行為之認定有無影響？ 二二二二、、、、    原告與其他相關廠商是否具有「合意」？被告機關是否已盡舉證責任？對證據之採用有無違背證據法則？ 三三三三、、、、    倘認為有合意存在，原告與其他相關廠商間是否約束彼此事業活動？ 四四四四、、、、    倘認原告有與其他競爭廠商合意，為約束彼此事業活動之一致性合意行為，該等行為是否足以影響商品交易供需之市場功能，而構成公平法所稱之聯合行為？又如認有足以影響商品交易供需之市場功能，其起迄時點為何？ 五五五五、、、、    被告機關認定適用修正後之公平法予以裁處，有無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或行政罰法第
5條「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所揭示之「從新從輕」原則？ 六六六六、、、、    被告機關關於「情節重大」之認定及對原告之裁罰金額有無裁量違法情事？ 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一一一一、、、、 原告和其他廠商確存有外部一致性行為原告和其他廠商確存有外部一致性行為原告和其他廠商確存有外部一致性行為原告和其他廠商確存有外部一致性行為 按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7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分別規定：「本法所稱聯合行為，謂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第一項所稱其他方式之合意，指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故構成聯合行為之合意，不以契約或協議為限，其他方式之合意亦屬之；至於所謂「其他方式之合意」，依最高行政法院 92 年判字第 1906 號判決見解，一致性行為即屬適例，其內涵包括同一形式外部行為與意思聯絡。 又所謂「一致性行為」，係指兩個或兩個以上事業，在「明知且有意識」 之情況下，透過類似聚會等機會交換經營意見，以「意思聯絡」方式，就未來之市場行為，為達成不具法律拘束力之共識或了解，形成外在行為之一致性。 
(一一一一) 外部一致性行為並不以同一價格水平或相同漲幅為限外部一致性行為並不以同一價格水平或相同漲幅為限外部一致性行為並不以同一價格水平或相同漲幅為限外部一致性行為並不以同一價格水平或相同漲幅為限：：：： 所謂價格聯合行為，依最高行政法院 102年判字第 67號及 92年判字第 1733號判決，非指必同幅度或同一價格水平非指必同幅度或同一價格水平非指必同幅度或同一價格水平非指必同幅度或同一價格水平，始足為之始足為之始足為之始足為之，，，，只要業者間之合意只要業者間之合意只要業者間之合意只要業者間之合意，，，，使得某特使得某特使得某特使得某特定期間之價格有異常之僵固或上揚趨勢定期間之價格有異常之僵固或上揚趨勢定期間之價格有異常之僵固或上揚趨勢定期間之價格有異常之僵固或上揚趨勢，，，，並因此影響該特定市場之供需功能即已並因此影響該特定市場之供需功能即已並因此影響該特定市場之供需功能即已並因此影響該特定市場之供需功能即已足足足足。由是可知，價格聯合行為並不以事業漲價後，價格完全相同為必要，只要事業間之漲價時間、幅度近似，仍可該當外部一致性行為。 查本件原告與其他事業在每次價格調整後，價格雖不完全相同，但將原告與其他事業之同期價格及漲幅相互對照後，發現各事業間之 WBC 價格不僅同升同降，且漲價時間、漲價幅度亦極為接近。例如，96年 12月 31日時原告之價格為 16,043元，97年 1月 31日時價格為 16,540元，其價差為 497，漲幅為 3.1%。其他事業於 96 年 12 月 31 日時之平均價格為 16,587 元，97 年 1 月 31 日時之平均價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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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91，其平均價差為 504，漲幅為 3.03%1。依上開最高行政法院見解，此一價格異常僵固之情形，亦屬於一致性行為。 
(二) 原告為定價決策時原告為定價決策時原告為定價決策時原告為定價決策時，，，，除知悉競爭廠商前期歷史價格外除知悉競爭廠商前期歷史價格外除知悉競爭廠商前期歷史價格外除知悉競爭廠商前期歷史價格外，，，，更預知其更預知其更預知其更預知其「「「「未來定價未來定價未來定價未來定價」，」，」，」，自該當一致性行為自該當一致性行為自該當一致性行為自該當一致性行為：：：： 按我國多數司法實務見解認為構成聯合行為之「意思聯絡」須以事業討論「「「「未未未未來來來來」」」」市場資訊為限，此有最高行政法院 102年判字 67號、100年判字 608號及 92年判字 1798 號判決可資參照。查本件原告與其他事業確實藉由鑽石會議交換討論未未未未來來來來市場供需狀況及價格漲跌等相關資訊2，如 98 年 3 月 17 日之鑽石會議即談論到下一季 WBC 之銷售價格，希望可以維持在 17,000 至 18,000 元之間，此可由原告外出會議紀錄證明3，故原告自該當一致性行為。 二二二二、、、、 原告與其他事業間確有原告與其他事業間確有原告與其他事業間確有原告與其他事業間確有「「「「一致性合意一致性合意一致性合意一致性合意」，」，」，」，且被告機關對此已盡舉證責任且被告機關對此已盡舉證責任且被告機關對此已盡舉證責任且被告機關對此已盡舉證責任，，，，相關證據之相關證據之相關證據之相關證據之採用亦無違背證據法則採用亦無違背證據法則採用亦無違背證據法則採用亦無違背證據法則 
(一) 被告機關得使用間接證據被告機關得使用間接證據被告機關得使用間接證據被告機關得使用間接證據，，，，並依循合理推定原則證明原告與其他事業有為聯合並依循合理推定原則證明原告與其他事業有為聯合並依循合理推定原則證明原告與其他事業有為聯合並依循合理推定原則證明原告與其他事業有為聯合行為之合意行為之合意行為之合意行為之合意：：：： 按「關於聯合行為合意之證明，向為各國主管機關執法上之最大難題，若一味要求聯合行為合意之存在需要直接證據方得以成立，將造成不當之脫法行為，與公平交易法之規範目的不合。換言之，當執法機關對於取得聯合行為合意之直接證據當執法機關對於取得聯合行為合意之直接證據當執法機關對於取得聯合行為合意之直接證據當執法機關對於取得聯合行為合意之直接證據（（（（例如書面會議紀錄例如書面會議紀錄例如書面會議紀錄例如書面會議紀錄））））有困難時有困難時有困難時有困難時，，，，應採應採應採應採『『『『合理推定合理推定合理推定合理推定』』』』之方式之方式之方式之方式，要推翻此項『合理推定』，須行為人合理說明或證明其價格之調整乃市場上客觀之供需變化因素所致，否則即可推定有聯合行為之意思聯絡存在。」最高行政法院 102年判字第 251號判決著有明文4。 而在事業間已有外部一致行為之情形，倘經被告機關進一步調查，證明事業「確實有『意思聯絡』或或或或依其他間接證據（如誘因、經濟利益、類似的漲價時間或數量、不同行為的替代可能性、發生次數、持續時間、行為集中度及其一致性……等），足以判斷事業間已有意思聯絡，且為其外部行為一致性之合理解釋，即可認定事業間有『聯合行為』。」此亦有最高行政法院 102年判字第 67號判決可資參照。 由上述判決可知，在事業涉嫌聯合行為之案件中，被告機關除得以諸如書面會議紀錄等直接證據，證明事業間有聯合行為之合意外，倘事業間有外觀上一致之行為，且有意思聯絡，被告機關亦得合理推定聯合行為合意之存在。至於意思聯絡之證明方式，除證明事業間有交換與競爭有關之敏感性市場資訊交換與競爭有關之敏感性市場資訊交換與競爭有關之敏感性市場資訊交換與競爭有關之敏感性市場資訊、、、、相互傳達營業策略相互傳達營業策略相互傳達營業策略相互傳達營業策略、、、、或直接交換商業情報或直接交換商業情報或直接交換商業情報或直接交換商業情報之等情形外，亦得以事業參與聯合行為之誘因參與聯合行為之誘因參與聯合行為之誘因參與聯合行為之誘因、、、、經濟利益經濟利益經濟利益經濟利益、、、、漲漲漲漲價時間或數量價時間或數量價時間或數量價時間或數量、、、、不同行為之替代可能性不同行為之替代可能性不同行為之替代可能性不同行為之替代可能性、、、、發生次數發生次數發生次數發生次數、、、、持續時間持續時間持續時間持續時間、、、、行為集中度及其一行為集中度及其一行為集中度及其一行為集中度及其一致性等客觀間接證據綜合判斷致性等客觀間接證據綜合判斷致性等客觀間接證據綜合判斷致性等客觀間接證據綜合判斷，當上述間接證據指向聯合行為合意之存在時，即得推定事業有為聯合行為。 
(二) 本件被告機關合理推定原告與其他事業具有合意所依據之本件被告機關合理推定原告與其他事業具有合意所依據之本件被告機關合理推定原告與其他事業具有合意所依據之本件被告機關合理推定原告與其他事業具有合意所依據之（（（（間接間接間接間接））））證據證據證據證據：：：： 

1. 原告與其他事業原告與其他事業原告與其他事業原告與其他事業交換敏感性資訊交換敏感性資訊交換敏感性資訊交換敏感性資訊：：：： 查原告參加鑽石會議，與同業間互相傳達營業策略、討論各自產銷情形、對市場之看法及預期 WBC 未來的市場供需狀況，包括產能及銷售狀況、未來內銷
                                           1 被證一：各 WBC 廠商各月價格總量趨勢圖及各 WBC 廠商價格調整百分比示意圖。 2 辯論賽賽題第四點。 3 被證二：「漢點股份有限公司外出會議報告」。 4 本案判決即認定：「原處分從鮮奶成本、生產現煮咖啡所需使用咖啡豆、耗材、人工、咖啡機等成本、調漲作業期間、新聞稿之發布、促銷活動準備期間等多項間接證據觀察，在眾多變動因素下，並無客觀之供需變化可資合理說明何以被上訴人等 4 家連鎖便利商店外觀上有一致性之行為（除『有意識之平行行為』及『價格跟隨行為』外），依上開『合理推定』之實務見解，自可合理推定被上訴人等有聯合行為之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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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外銷價格漲跌等5。三月公司之陳述紀錄6亦陳明各WBC廠商會對下個月或是下一季之WBC價格討論出一定共識7。再查原告 98年 3月 17日之會議報告，康定公司建議將WBC維持在每噸 17,000至 18,000元之間，並建議彼此不要低價競爭8。以上事實足以證明原告與其他事業間藉由鑽石會議交換如WBC產銷情形、價格等與競爭極為相關之敏感性資訊，廠商間存在意思聯絡甚為明顯，依前開實務見解，被告自可合理推定原告與其他事業存在聯合行為之合意。 
2. 原告與其他事業間有參與聯合行為之動機及誘因原告與其他事業間有參與聯合行為之動機及誘因原告與其他事業間有參與聯合行為之動機及誘因原告與其他事業間有參與聯合行為之動機及誘因，，，，且原告之行為有違經濟理性且原告之行為有違經濟理性且原告之行為有違經濟理性且原告之行為有違經濟理性：：：： 原告除與其他事業有交換敏感資訊之意思聯絡外，亦有參與聯合行為之動機與誘因。按於寡占之市場，因市場家數有限，勾結較易，若慘烈競爭則業者同受其害，故有聯合行為之誘因。WBC 事業即屬寡占市場，產品具有高度替代性，多數客戶係以價格決定進貨廠商9。各事業為避免激烈價格戰之產生，本有較強烈之動機及誘因為聯合行為10。又原告與其他事業本即可透過原料報價網站，獲得 WBC 廠商於各地區之報價等公開資訊，其仍參與鑽石會議，並討論產能、未來市場漲跌等與競爭相關之市場資訊，更可推斷原告與其他事業參與鑽石會議之動機係為彼此勾結而為聯合行為，絕非單純聯絡廠商情誼。 更有甚者，WBC市場供需狀況自 94年起即變動甚鉅，經常供過於求，競爭日趨激烈11，事業為追求最大利潤，在經濟理性之考量下，理應以降價作為主要競爭手段，惟各廠商竟不約而同減少折讓幅度12，自 94 年 7 月開始，更可發現
WBC之價格雖然偶有下跌，但仍有數次大幅漲價之情形13，在市場需求下滑，各事業間供過於求之現象明顯，事業卻未以降價方式爭取客源，不顧流失客戶之風險，顯不合理14，明顯違反經濟理性。 末查，各 WBC廠商在每次價格調整前，事先均有媒體發布相關消息，可知除鑽石會議之外，原告與其他事業亦透過媒體發布調價之敏感性市場訊息，達成資訊交換之目的，自應認定各WBC事業間存在意思聯絡。 

3.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綜上所述，原告參加鑽石會議，與同業間交換產能、具體價格共識等敏感性資訊以及相互傳達營業策略，已可認定其有意思聯絡。再觀諸其他間接證據，如：寡占市場結構、事業參與鑽石會議所討論之內容，亦可推知原告與其他事業有強烈之動機及誘因相互勾結為聯合行為，且原告在 WBC 供過於求之情況下，仍與其他事業調漲 WBC 價格，違反經濟理性，屬市場上明顯異常之現象，並且不斷透過媒體交換調價之敏感資訊、持續穩固各事業間之聯合行為。 前述間接證據不但足以判斷事業間有意思聯絡，且為其外部行為一致性之合理解釋，依循目前實務上所採之合理推定原則，原告與其他事業間具有「合意」，被告機關已盡其舉證責任，要無疑義。 
 
 

                                           5 辯論賽賽題第 4 點。 6 被證三：三月公司之陳述紀錄。 7 同前註。 8 參被證二。 9 辯論賽賽題第 1 點。 10 辯論賽賽題第 4 點。 11 同前註。 12 被證四：公平會 101 年 12 月 1 日公處字第 101203 號處分書。 13 參被證一。 14 參被證二，98 年 3 月 17 日記錄未來會有供過於求的趨勢，惟根據各廠商 WBC 月平均價格表，98 年 3 月 31 日卻是價格上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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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告無法原告無法原告無法原告無法推翻被告機關之合理推定推翻被告機關之合理推定推翻被告機關之合理推定推翻被告機關之合理推定：：：： 
1. 事業須提出定價之合理精算依據始得證明無為聯合行為之合意事業須提出定價之合理精算依據始得證明無為聯合行為之合意事業須提出定價之合理精算依據始得證明無為聯合行為之合意事業須提出定價之合理精算依據始得證明無為聯合行為之合意：：：： 當被告機關提出之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之作用已足以證明事業為聯合行為係外觀一致性行為之合理解釋時，事業倘認為其調漲調降費用是基於個別成本等聯合行為以外之考量時，必須提出合理之「精算依據」，如是否確有原料調漲成本增加之事實、公司內部訂價公式、流程與計算結果等，方得推翻被告機關之推定，最高行政法院 93年判字第 415判決參照；若原告僅空泛地以反映成本為由，自不足以推翻被告機關之合理推定。  
2. 原告僅空泛反應其並未依鑽石會議調漲價格原告僅空泛反應其並未依鑽石會議調漲價格原告僅空泛反應其並未依鑽石會議調漲價格原告僅空泛反應其並未依鑽石會議調漲價格，，，，無法證明本身無為聯合行為無法證明本身無為聯合行為無法證明本身無為聯合行為無法證明本身無為聯合行為之合意之合意之合意之合意：：：： 查被告機關所提出之間接證據已足以推定原告與其他廠商間有為聯合行為之合意，業如前述。原告雖抗辯其訂定 WBC 之價格均以公司內部定價流程制定

15，惟其並未提出為何在每個時間點上要提高或降低價格之精算依據，也並未提出任何價格試算佐證。此外，原告之市占率與其他廠商有別16，對於上游原料價格調漲之緩衝能力，以及願意提供下游電池業者具競爭性價格之誘因亦屬不同，惟其定價卻長期與各家廠商呈現同升同降之調價趨勢17。對此原告僅空泛地表示其並未依照鑽石會議中的共識決定價格，且與三月公司之證詞：「廠商大致上會尊重鑽石會議所決定的參考價格」18有所出入，依前開實務見解，原告並不足以推翻被告機關認定其和其他事業間存有聯合行為合意之合理推定。 
(四四四四) 被告機關對於證據之採用並無違背證據法則被告機關對於證據之採用並無違背證據法則被告機關對於證據之採用並無違背證據法則被告機關對於證據之採用並無違背證據法則：：：： 查原告雖抗辯被告機關僅依據原告競爭者三月公司所提出之證據，即認定原告違反公平法；惟被告機關基於寬恕政策之立法，本得使用三月公司所提出之證據，故其對於證據之採用並無違背證據法則。 

1. 寬恕政策之立法目的寬恕政策之立法目的寬恕政策之立法目的寬恕政策之立法目的：：：： 按公平法第 35條之 1規定：「違反第十四條之事業，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並經中央主管機關事先同意者，減輕或免除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四十一條所命之罰鍰處分：一、當尚未為中央主管機關知悉或依本法進行調查前，就其所參與之聯合行為，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書面檢舉或陳述具體違法，並檢附事證及協助調查。二、當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調查期間，就其所參與之聯合行為，陳述具體違法，並檢附事證及協助調查。」本條係有關「寬恕政策」之規範，其目的在協助主管機關較容易獲得違法事證，阻卻聯合行為之產生，以利公平競爭市場建立與維持。 
2. 被告機關得採用原告競爭者所提出之證據被告機關得採用原告競爭者所提出之證據被告機關得採用原告競爭者所提出之證據被告機關得採用原告競爭者所提出之證據：：：： 查原告主張寬恕政策申請者為競爭對手，對其提出之證據應嚴格檢視，否則可能遭到對手刻意陷害，被告機關未交叉比對事證之正確性，應屬未盡舉證責任

19。惟我國公平法寬恕政策之引進，既然有其目的且亦為法律所明文承認之政策，被告機關使用該證據認定原告是否構成聯合行為，本即為法之所許。 另本案之重要證據，如原告外出會議報告即由原告到會說明時提供；而鑽石會議之會議統計表，有半數之資訊係由被告機關自行調查而得20，復各廠商WBC
                                           15 辯論賽賽題第 12 點。 16 被證五：台灣地區 WBC 廠商市場占有率整理表。 17 參被證一。 18 參被證三。 19 辯論賽賽題第 14 點。 20 被證六：鑽石會議會議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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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平均價格表，係自 WBC 產業公會資料及公開報價網站資訊彙整而得21；WBC廠商市場占有率整理表亦係由被告機關自 WBC 產業公會及進出口統計資料彙整而得22。被告機關已對三月公司陳述紀錄進行交叉比對，非僅參考三月公司之陳述紀錄。故原告基此指摘被告機關未盡舉證責任，實無理由。 
(五五五五)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本案中，依被告機關所提出之間接證據，已足以合理推定原告具聯合行為之合意，且其無法反證推翻被告機關之推定，故原告與其他事業間存有聯合行為之合意，被告機關已盡其舉證責任，且在證據之採擇上，並無違背證據法則之情事。 三三三三、、、、 原告與其他相關事業間不僅有合意原告與其他相關事業間不僅有合意原告與其他相關事業間不僅有合意原告與其他相關事業間不僅有合意，，，，其更有約束彼此事業活動之行為存在其更有約束彼此事業活動之行為存在其更有約束彼此事業活動之行為存在其更有約束彼此事業活動之行為存在 除合意外，事業間尚須約束彼此事業活動，始構成聯合行為，公平法第 7條第 1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與其他事業透過鑽石會議限制WBC價格，確有約束彼此事業活動情事。 
(一一一一) 合意之目的在限制競爭者合意之目的在限制競爭者合意之目的在限制競爭者合意之目的在限制競爭者，，，，即構成即構成即構成即構成「「「「約束彼此事業活動約束彼此事業活動約束彼此事業活動約束彼此事業活動」：」：」：」： 所謂「競爭參數」，如：有利價格、數量、交易條件等，乃事業可用以投入競爭之籌碼。依據學者見解，如事業間限制彼此對於某項競爭參數之使用或投入，造成競爭行為之拘束時，即構成限制競爭。並進而肯認限制競爭即為相互約束彼此事業活動，為聯合行為之構成要件之一23。 應強調者，是否構成限制競爭之判斷，並不以實際上造成限制競爭效果為限，若事業間合意之「目的」為限制競爭即為已足。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與法國競爭法亦兼採目的說與效果說，只要兩者滿足其一即屬構成限制競爭24。 至於我國實務之見解，依學者觀察，對於限制競爭之判斷與德、法相同，併採目的說與效果說25。公平會 81 年公處字第 031 號處分即謂：「查被處分人(按：台灣省橡膠製品商業同業公會)所為有關訂定價目表之決議，有促使所有競爭關係之會員對此決議遵行之目的，復有共同決定服務價格之相互約束事業活動效果，……核其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之規定」。 另須附帶言明者係聯合行為各事業嗣後是否依約執行合意或對於違反合意之事業存有懲罰機制，並非所問，此由最高行政法院 99年判字第 380號判決謂：「嗣後有無強制會員依合意執行，或有多少會員配合，尚不影響違法行為之成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 年訴字第 1526 號判決亦謂：「屬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競爭同業；而各經銷商負責人…聯絡情感，彼此互動頻繁、關係緊密，各會員間已形成凝結力或具有團體價值意識，故彼此間所為事業活動之意思聯絡，雖無法律拘束力，但實質上已發生拘束效果」可資參照。 
(二) 本件原告與其他事業間確有約束彼此事業活動之情事本件原告與其他事業間確有約束彼此事業活動之情事本件原告與其他事業間確有約束彼此事業活動之情事本件原告與其他事業間確有約束彼此事業活動之情事：：：： 本件原告與其他事業合意之目的確實在約束彼此事業活動，限制價格之競爭，此由相關事業合意之目的及效果觀察甚明。就合意之目的而言，鑽石會議成立之目的表面上雖係為增進廠商情誼，幫助同業掌握市場脈動，並維持國際競爭力26，然會議之主要內容卻係就下個月或下一季 WBC 之價格討論出一定之共識，這也是廠商參與會議之原因27，因此可合理認為各事業間參加鑽石會議之目的即為限制競爭。 

 
 

                                           21 被證七：各廠商 WBC 月平均價格表。 22 參被證五。 23 附件一：吳秀明，聯合行為理論與實務之回顧與展望，收錄「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頁 61，90 年 8 月。 24 同前註，頁 69。 25 參附件一，頁 70。 26 辯論賽賽題第 4 點。 27 參被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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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本件事業間合意之效果而言，確實也達到限制競爭之效果。鑽石會議上共同決議所做出之參考價格，廠商大致上都會尊重28，且銷售價格和參考價格在 2%至
5%的誤差範圍內不會被認為違反價格協議29。依原告外出會議報告，康定公司於 98年 3 月 17 日之會議提議下一季 WBC 銷售價格，希望同業至少維持每噸約 17,000至 18,000元之穩定狀態，以免造成彼此低價競爭，而有損毛利30。又依各廠商WBC月平均價格表31，在該會議之後各廠商WBC銷售價格均維持在 16,150元32之上，可見原告與其他事業間確有約束彼此限制競爭之情事。且廠商在會議中鼓吹大家維持一定價格，不遵守理想定價之廠商亦會受其他廠商批評33，依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年訴字第 1526 號判決之意旨，應認各廠商已形成一團體價值意識，其聯絡具有實質上的約束力，屬於約束彼此事業活動。 最後應說明者，鑽石會議固不曾做過任何決議及簽訂任何具拘束力的書面文件，亦無強制或處罰違約廠商之機制，惟依前開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判字第 380 號之見解，不論參與會議之廠商是否偏離上次會議之定價趨勢，進而遭受其他廠商之質疑或批評，或有無強制廠商依合意執行，皆不影響聯合行為之認定。 

(三)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綜上所述，本件原告與各事業間參加鑽石會議之目的為限制競爭，又各家廠商透過鑽石會議聯絡情感，形成團體價值意識，事實上已為價格之限制競爭，產生限制競爭之效果。縱該鑽石會議之合意無限制或處罰之規定，亦不影響各事業間存在約束彼此事業活動之認定。 四四四四、、、、 原告與其他競爭廠商合意約束彼此事業活動之一致性行為原告與其他競爭廠商合意約束彼此事業活動之一致性行為原告與其他競爭廠商合意約束彼此事業活動之一致性行為原告與其他競爭廠商合意約束彼此事業活動之一致性行為，，，，足以影響商品交易供足以影響商品交易供足以影響商品交易供足以影響商品交易供需需需需之市場功能之市場功能之市場功能之市場功能，，，，而構成公平法所稱之聯合行為而構成公平法所稱之聯合行為而構成公平法所稱之聯合行為而構成公平法所稱之聯合行為；；；；此一違法行為之起迄點分別為鑽石會此一違法行為之起迄點分別為鑽石會此一違法行為之起迄點分別為鑽石會此一違法行為之起迄點分別為鑽石會議成立和結束時議成立和結束時議成立和結束時議成立和結束時 
(一一一一) 影響商品交易供需市場功能之認定影響商品交易供需市場功能之認定影響商品交易供需市場功能之認定影響商品交易供需市場功能之認定：：：： 

1. 以以以以「「「「可察覺性可察覺性可察覺性可察覺性」」」」理論判斷是否影響交易市場功能理論判斷是否影響交易市場功能理論判斷是否影響交易市場功能理論判斷是否影響交易市場功能：：：： 按聯合行為之成立，須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競爭，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公平法第 7條第 2項訂有明文。事業間所為之聯合行為是否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乃以是否限制交易相對人之選擇自由與競爭者之競爭自由而定34。 至於何謂限制交易相對人之選擇自由與競爭者之競爭自由為一不確定法律概念，應依是否危害市場競爭效能、扭曲市場機制而為觀察及判斷。在實務上，被告機關參考德國法發展出來之「可察覺性」理論，將判斷標準分為「量」與「質」分別測量後，綜合判斷之。「量」的標準乃於劃定相關市場後，以測定參與事業總和之市場占有率為重心，德國法一般以 5%為門檻，但仍有個案上之些微區別；「質」的標準，則以事業所限制之競爭參數在本質上限制競爭之程度與傾向有多高為斷，愈屬核心限制競爭手段（如訂價），被認為影響市場功能之可能性也就愈高，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年訴更一字第 118號判決參照。 
2. 影響市場功能並不以市場功能實際受影響為必要影響市場功能並不以市場功能實際受影響為必要影響市場功能並不以市場功能實際受影響為必要影響市場功能並不以市場功能實際受影響為必要：：：： 所謂「足以」影響市場功能，從條文文義觀之，無須市場功能實際受損為必要，只要事業所為之限制競爭行為「有相當可能性」影響市場功能即為已足。其

                                           28 同前註。 29 同前註。 30 參被證二。 31 參被證七。 32 17,000*0.95=16,150。 33 辯論賽賽題第 7 點。 34 參附件一，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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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目的乃在於避免事業間以意思聯絡之方式達成合意而共同為限制交易市場競爭之行為，進而破壞自由市場以獲取利益，故若該等事業所為共識之聯合行為有足以達到影響交易市場功能者即須加以禁止，以避免破壞交易之安全。 最高行政法院 100年判字第 379號和 99年判字第 184號判決謂：「所謂足以影響市場功能，僅須事業所為之共同行為，客觀上可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之抽象危險性或可得維持現有之市場占有率即已足夠，並不以實際市場供需功能已受影響或當事人確因此獲得實際利益為必要。」可知我國行政法院亦一再重申，聯合行為僅需達到抽象之危險即可，實際上是否影響市場之供需在所不問，進而認為聯合行為之成立與當事人是否取得實際利益無關，亦不因少數人未配合而有不同，更不視有無執行行為而定。 
(二二二二) 本件原告與其他競爭廠商之聯合行為足以影響市場功能本件原告與其他競爭廠商之聯合行為足以影響市場功能本件原告與其他競爭廠商之聯合行為足以影響市場功能本件原告與其他競爭廠商之聯合行為足以影響市場功能：：：： 

1. 從參與聯合行為事業之總市場從參與聯合行為事業之總市場從參與聯合行為事業之總市場從參與聯合行為事業之總市場占占占占有有有有率率率率判斷判斷判斷判斷：：：： 查參與鑽石會議之九家WBC廠商(康定、希輝、吉本、三月、漢點、傑尼斯、樂勇、王師、含笑)，其於相關地理市場(即台灣市場)之占有率總和已高達 94%35，幾乎所有WBC廠商均參與鑽石會議，顯然大幅超越實務上所採用之 5%的門檻，其聯合行為自足以影響市場功能。 
2. 從聯合行為所從聯合行為所從聯合行為所從聯合行為所涉涉涉涉及限制競爭及限制競爭及限制競爭及限制競爭「「「「質質質質」」」」之方面判斷之方面判斷之方面判斷之方面判斷：：：： 各 WBC廠商於鑽石會議中主要以最新市場狀況和原料漲跌幅度交換意見、討論未來價格走向並合意擬定每月的 WBC價格範圍，例如：98年 3月 17日開會所合意的價格範圍為 1萬 7千元至 1萬 8千元36，故屬以價格限制競爭之核心限制競爭手段，其對於市場競爭功能產生莫大影響。 

(三三三三) WBC事業間為聯合行為之起點為鑽石會議事業間為聯合行為之起點為鑽石會議事業間為聯合行為之起點為鑽石會議事業間為聯合行為之起點為鑽石會議第第第第一次一次一次一次開開開開會時會時會時會時，，，，迄點為鑽石會議迄點為鑽石會議迄點為鑽石會議迄點為鑽石會議最最最最後後後後一次會議結束一次會議結束一次會議結束一次會議結束：：：： 
1. 聯合行為起迄時點之認定聯合行為起迄時點之認定聯合行為起迄時點之認定聯合行為起迄時點之認定：：：： 
(1) 起點起點起點起點：：：： 按公平法第 7條37之文義解釋，有學者認為，應採「合意時說」作為判斷聯合行為成立時點。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與有競爭關係之其他事業就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達成合意者，且該合意內容有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之可能性時，公平法即應加以規範38。 
(2) 迄點迄點迄點迄點：：：： 關於事業曾加入聯合行為決議之會議，嗣後退出，其聯合行為終結時點之判斷，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3年訴更一字第 101號判決謂：「原告雖未參加台南縣市分裝同業於 89年 3月 3日在北誼公司高雄廠會議室及之後於高雄南和餐廳達成聯合調漲運裝費用之協議（原告自同年 4月起亦加入聯誼），惟原告已『知悉』同業間調漲運裝費用之合意，並『以實際行動配合』分裝

                                           35 參被證五。 36 參被證二。 37 公平法第 7 條：「本法所稱聯合行為，謂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言。前項所稱聯合行為，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第一項所稱其他方式之合意，指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同業公會藉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亦為第二項之水平聯合」。 38 附件二：汪渡村，公平交易法，頁 102-103，96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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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同業調漲運裝費用，且配合同業間為穩定桶裝瓦斯市場並限制市場競爭事宜，是原告事後諉稱不知，乃冀圖卸責之詞，不足憑採。」故事業縱未參加會議，然若知悉同業間聯合行為之合意，並以實際行動配合，亦構成聯合行為，不得以未參加會議或退出會議為由，主張聯合行為已終止。 
2. 本案聯合行為之起迄點本案聯合行為之起迄點本案聯合行為之起迄點本案聯合行為之起迄點：：：： 
(1) 起點起點起點起點：：：： 查鑽石會議於 94年 7月即開始邀請包括原告在內之台灣廠商加入，並定期聯誼聚會直至 101年39，復依被告機關自行調查之鑽石會議統計表所列

40，第一次確切聚會時間為 94年 7月 1日，依上開學說，本件聯合行為之起點應為原告與其他廠商第一次達成合意之日，即 94年 7月 1日。 
(2) 迄點迄點迄點迄點：：：： 查原告曾於 94 年 7 月至 100 年 4 月參加會議，對該會試圖控制 WBC產品價格，限制競爭之合意，了解甚深。原告雖辯稱於 100年 4月以後即不再派代表參加鑽石會議，惟每次鑽石會議決議調整價格後，均有媒體發布調價之訊息，原告仍能知悉其他事業為聯合行為所定立之價格，且原告之WBC價格調幅在 100年 4月退出會議後，仍然與其他家廠商一致41，原告知悉同業間調整價格之合意，實際上亦「配合調整價格」，參諸前揭台北高等行政法 93年訴更一字第 101號判決之意旨，縱原告雖未參加會議，仍不得以退出鑽石會議為由，主張聯合行為已終止。故原告聯合行為之終止自應與鑽石會議結束時點相同，亦即終於 101年 1月。 

(四四四四)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綜上所述，依「可察覺性理論」之標準檢驗，原告和其他事業所為之違法行為足以危害市場交易功能，構成聯合行為；本案聯合行為之起點為 94 年 7 月 1 日，結束於 101年 1月。 五五五五、、、、 被告機關以被告機關以被告機關以被告機關以修正後修正後修正後修正後之公平法之公平法之公平法之公平法裁處裁處裁處裁處，，，，並無違反法並無違反法並無違反法並無違反法律律律律不不不不溯溯溯溯及及及及既往既往既往既往原則及行政原則及行政原則及行政原則及行政罰罰罰罰法法法法第第第第 5條條條條規規規規定之從定之從定之從定之從新新新新從從從從輕輕輕輕原原原原則則則則 
(一一一一) 法法法法律律律律不不不不溯溯溯溯及及及及既往既往既往既往和行政和行政和行政和行政罰罰罰罰法從法從法從法從新新新新從從從從輕輕輕輕原則之意原則之意原則之意原則之意義義義義：：：： 

1. 法法法法律律律律不不不不溯溯溯溯及及及及既往既往既往既往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所謂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係指：「行為發生於法律施行前者，無施行於其後之法律之適用，至若行為發生於法律施行前，而於施行後繼續存在者，則於法律施行後之行為，仍有該法律之適用。」最高行政法院 90年度判字第 1298號判決參照。是以如在行為結束前，法律即有所修正，該行為即應適用新法，始符合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精神。 又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判字第 505 號判決謂：「系爭聯合行為自 86 年起至
88年第三季止，其行為期間之結束在 88年 2月 3日修正公平交易法施行之後，全部聯合行為均應適用修正後之公平交易法。」可知違法聯合行為如橫跨新舊法，仍應全部適用違法聯合行為結束時之法律規定。法務部 102 年 2 月 8 日法律字第 10203501570 號函42亦謂：「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及第 14 條情節重大之聯合行為繼續至 100 年 11 月 25 日公平交易法修正公布後終了，應適用修正後本法第 41條第 2項之規定予以裁處。」 

                                           39 辯論賽賽題第 4 點。 40 參被證六。 41 參被證一。 42 附件三：法務部 102 年 2 月 8 日法律字第 1020350157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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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從從從新新新新從從從從輕輕輕輕原則以法原則以法原則以法原則以法律修正律修正律修正律修正於行為結束於行為結束於行為結束於行為結束後後後後始有始有始有始有適適適適用用用用：：：： 按行政罰法第 5條規定：「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是為「從新從輕」原則。惟須注意者，上開條文之適用以「行為結束『後』」，法律發生變更為前提，倘法律變更發生於行為終了「前」，即與行政罰法第 5條「從新從輕原則」所定情形不同，自無該條之適用，法務部法律字第 10203501570號函釋參照。 
(二二二二) 本件應本件應本件應本件應適適適適用用用用修正後修正後修正後修正後公平法公平法公平法公平法第第第第 41條條條條：：：： 按公平法於 100年 11月修正第 41條，新增第 2、3項：「事業違反第十條、第十四條，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有情節重大者，得處該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百分之十以下罰鍰，不受前項罰鍰金額限制。（第二項）前項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之計算、重大違法情節之認定、罰鍰計算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三項）」。 如前所述，鑽石會議係於 101年 1月方結束，而公平法早於於 100年 11月 23日即已修正公布，原告之聯合行為既繼續至修法完成後，被告機關將此一橫跨新舊法時期之違法行為，一體適用新法加以處罰，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判字第 505號判決意旨，並無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另按行政罰法第 5條，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最初裁處時之法律，本案中鑽石會議結束時點為 101年 1月，公平法在聯合行為進行中即已修法完成，並無行為後法律有變更之情形，自無行政罰法第 5條但書之適用。 或有認為被告機關於 101年 4月訂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條及第十四條情節重大案件之裁處罰鍰計算辦法(下簡稱計算辦法) ，而鑽石會議於 101年 1月結束，其結束時點早於計算辦法之修正，若適用修正後之計算辦法有違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且可能違反從輕原則。 針對此一問題，法務部曾著有函示，明示：「惟依公平法第

41條第 3項之授權而訂定之計算辦法，係就公平法第 41條第 2項提供計算標準之裁量基準及解釋性規範，應附麗於公平法第 41 條第 2 項之適用，二者無法割裂適用，故縱繼續性之聯合行為有部分在本法修正公布前實施，然行為終了時係在法律變更後，依前開說明，該整體（繼續）行為應適用本法增訂之第 41條第 2項規定，其罰鍰計算標準，亦悉依本辦法規定。」法務部法律字第 10203501570號函釋參照。故被告機關適用修正後之計算辦法亦無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以及從新從輕原則。 六六六六、、、、 除非有除非有除非有除非有裁裁裁裁量違法之情事量違法之情事量違法之情事量違法之情事，，，，行政法行政法行政法行政法院院院院原則上應原則上應原則上應原則上應尊重尊重尊重尊重行政機關之行政機關之行政機關之行政機關之裁裁裁裁量量量量權權權權，，，，不得任意不得任意不得任意不得任意撤銷撤銷撤銷撤銷原原原原處處處處分分分分；；；；被告機關關於原告違法被告機關關於原告違法被告機關關於原告違法被告機關關於原告違法「「「「情情情情節重大節重大節重大節重大」」」」及及及及裁罰金額裁罰金額裁罰金額裁罰金額之認定並無之認定並無之認定並無之認定並無裁裁裁裁量違法之情量違法之情量違法之情量違法之情事事事事，，，，故故故故應應應應維維維維持原持原持原持原處處處處分分分分 
(一一一一) 聯合行為情聯合行為情聯合行為情聯合行為情節重大節重大節重大節重大之認定之認定之認定之認定：：：： 

1. 公平法公平法公平法公平法第第第第 41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3項情項情項情項情節重節重節重節重大大大大之認定之認定之認定之認定標準標準標準標準：：：： 按公平法第 41條於 100年新增第 2項：「事業違反第十條、第十四條，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有情節重大者，得處該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百分之十以下罰鍰，不受前項罰鍰金額限制。」將被告機關認定違法「情節重大」之情形，提高處罰金額，不受第 1項最高罰鍰之限制；至於情節重大之認定標準，則新增第 3項，授權被告機關另行制定相關行政命令，以資適用。 依據公平法第 41條第 3項之授權規定，被告機關於 101年 4月訂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條及第十四條情節重大案件之裁處罰鍰計算辦法(下簡稱計算辦法)」。該計算辦法第 2 條所謂「情節重大」係指對於市場競爭秩序產生嚴重影響者，判斷因素包括：影響競爭秩序之程度43、限定競爭之時間44等。 
                                           43 參與事業市占率總和達 5%即屬影響市場功能，危害競爭秩序，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訴更一字第 118 號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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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件確本件確本件確本件確屬屬屬屬違法情違法情違法情違法情節重大節重大節重大節重大之案件之案件之案件之案件：：：： 查原告在 40次之鑽石會議中45，共出席 28次46，出席率達 7成，更主辦了
4 次會議，參與程度極深；就違法行為持續期間而言，鑽石會議自 94 年 7 月開始，於 101年 1月結束，長達 6年 6個月，危害競爭秩序之持續時間長。再就違法事業之市場地位及所屬市場結構而論，WBC 市場屬寡占市場，參與鑽石會議之各廠商於 WBC 市場中市占率接近 100%，且原告之市占率在台灣市場中亦達
7%，原告與其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價格，屬核心競爭手段，對於市場功能影響甚鉅，下游廠商亦陳述原告與其他事業之聯合行為對其造成重大影響。復原告全球營業收入為 100億元47，其於臺灣市場之營業額高達 8億48。 綜上，原告之違法行為不論就影響競爭秩序之範圍、程度或時間而言，均極為嚴重，加以本案原告所處市場結構又屬寡占市場，且原告為於 WBC 市場中銷售金額達 8億，具有一定市場地位、所從事之限制競爭手段又屬共同決定價格之核心競爭手段，被告機關按計算辦法第 2條之規定，認定原告違法情節重大，並無不法。 

(二二二二) 裁罰金額裁罰金額裁罰金額裁罰金額之之之之酌酌酌酌定定定定：：：： 
1. 罰鍰罰鍰罰鍰罰鍰上限上限上限上限：：：： 按修正後公平法 41條第 2項規定，事業違法進行反聯合行為情節重大者，被告機關得處該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49百分之十以下罰鍰，不受前項罰鍰金額 2500萬元之限制。 
2. 罰鍰額罰鍰額罰鍰額罰鍰額度度度度審酌審酌審酌審酌事由事由事由事由：：：： 按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條規定，被告機關裁定罰鍰須審酌：「ㄧ、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六、違法類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七、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另依計算辦法第 4條：「依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裁處之罰鍰，其額度按基本數額50及調整因素51定之。」是以基本數額應以違法行為於違法期間內所獲商品或服務銷售金額之 30%來計算，並依第 6 條第 2 項之加重減輕事由調整之。 
3. 二二二二億元罰鍰係億元罰鍰係億元罰鍰係億元罰鍰係合法合法合法合法裁裁裁裁量之結量之結量之結量之結果果果果：：：： 查原告 101 年全球營業收入為 100 億元，台灣地區之營業收入則為 8 億。其聯合行為之時間長達 6年 6個月，單就 101年台灣地區營業收入之 30%即高達 2億 4千萬元，應可合理認定其於 6年 6個月之違法期間內，因違法行為所獲商品或服務銷售金額之 30%，即基本數額，顯高於 2億元。 

                                                                                                                                    44 「...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持續期間長：本案調查期間從 92年 9月至 95 年 1月，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長...」，可見違法時間超過三年以上即應認屬持續時間長，最高法院 99 年判字 1036 號參照。 45 參被證六。 46 辯論賽賽題第 9 點。 47 辯論賽賽題第 13 點。 48 辯論賽賽題第 2 點。 49 計算辦法第 3 條：「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所稱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指中央主管機關作成處分時該事業上一會計年度之營業收入總額。」 50 計算辦法第 5 條：「前條基本數額，指違法行為於違法期間內所獲商品或服務銷售金額之百分之三十。」 51 計算辦法第 6 條：「第四條之調整因素，包括加重事由及減輕事由，中央主管機關得據以調整基本數額，以決定罰鍰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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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原告多次參與、主導會議，且原告和其他相關事業共同限制價格，屬核心競爭手段，其惡性重大符合加重之事由。被告機關僅處以原告上一會計年度 2%之罰鍰，同時亦未超過原告上一會計年度全球營業收入 10%之罰鍰上限規定之限制，被告機關亦已依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之規定，分別審酌原告違法行為之動機及目的、預期之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所得利益、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等等裁定罰鍰，是以被告機關所為之處分並未違背比例原則，亦不具裁量瑕疵，係屬合理之行政裁量， 鈞院自應予尊重。 七七七七、、、、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綜上所述，原告透過參與鑽石會議，與其他WBC廠商共同約定價格，進而導致各事業之價格呈現外部一致，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7條之規定。復原告聯合行為係於公平法修法後方終止，被告機關適用新法加以處罰，並無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而被告機關經審酌原告違犯情節、對市場秩序所生影響，以及違法行為所得之利益，依公平法第 41 條和公平交易法第 10條及第 14 條情節重大案件之裁處罰鍰計算辦法裁罰原告罰鍰新臺幣 2億元，應屬有據，並無裁量違法之情事。原告之主張應屬無理由，其訴應予駁回。 

 

    以上，狀請 鈞院鑒核，賜判決如答辯聲明，是所至禱。        
        此  致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公鑒 中    華    民    國   １ ０ ２   年    Ｏ   Ｏ     月    Ｏ   Ｏ     日 具狀人    ＯＯＯ 撰狀人    ＯＯＯ 
 證物及附件清單： 被證一：各WBC廠商各月價格總量趨勢圖及各WBC廠商價格調整百分比示意圖。 被證二：漢點股份有限公司 98年 3月 17日外出會議報告。 被證三：三月公司 101年 7月 5日之陳述紀錄。 被證四：公平會 101年 12月 1日公處字第 101203號處分書。 被證五：台灣地區WBC廠商市場占有率整理表。 被證六：鑽石會議統計表。 被證七：各廠商WBC月平均價格表。 附件一：吳秀明，聯合行為理論與實務之回顧與展望，收錄「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       開」，頁 54、61、69、70及 72，90年 8月。 附件二：汪渡村，公平交易法，頁 102-103，96年 9月。 附件三：法務部 102 年 2 月 8 日法律字第 1020350157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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